复学告知书

  张星科   同学：

学校已同意你因 参军入伍 （原因）的   保留入学资格   （休学、保留学籍、保留入学资格）申请，根据教育部41号令和《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学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你的最晚复学时间为 退伍后两年  。请你按期复学，如超期未复学，学校将按照教育部41号令第三十条“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应予以退学”的规定，将你的学籍按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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